
2018年政府决算公开相关说明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文件精神，为方便社会公众对我县2018年政府决算的理解和监督，现将有关重要事项说明如下：
一、财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2018年，我县共收到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66931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1、返还性收入3532万元，具体项目安排情况见决算表。
 2、一般性转移支付116796万元，其中：原体制补助收入470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64687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0964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8800万元，各项结算补助收入571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入178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807万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4056万元，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5775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4548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889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2486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879万元，其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686万元。由县财政统筹结合县本级财力安排使用，用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专项转移支付支出46603万元，具体项目安排情况见决算表。
二、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2018年上级财政共下达我县11677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收入3400万元，用于交通旅游路建设；置换一般债券收入996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1281万元，主要用于偿还以前年度发行、当年到期的政府债券资金；专项债券收入6000万元，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5000万元，易地扶贫搬迁1000万元。债券资金对缓解我县到期债务的偿付压力、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止2018年底，全县政府债务余额13451万元，比上级财政批准我县政府债务限额24300万元低10849万元。
三、预算绩效开展情况说明
 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以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目标，强化结果导向和绩效意识，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多措并举硬化绩效责任约束,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完善规章制度，构建全面绩效管理体系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精神，提出我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为下一步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主要内容及组织管理、工作职责。
（二）加强目标管理，夯实绩效管理基础
根据“谁申请资金，谁编报目标”的原则，按照统一要求，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预算单位按照《预算法》和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要求对项目支出编报绩效目标，实现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压实各部门各单位履行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加大绩效目标审核力度，提升绩效目标填报质量，使绩效目标真正成为预算安排的前提和主要依据，坚持做到“预算编制有目标”,没有绩效目标（或不合格）不编列预算。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通过绩效目标“五审机制”，层层把关、审核，使绩效目标描述清晰、依据充分，使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更加科学合理。
   （三）推进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提高绩效管理质量
 在预算部门（单位）自评价基础上，财政部门选取24个重点项目开展了预算绩效评价，涉及资金14834万元，加大对评价工作的监督力度，继续采用评价报告评分与评价费用挂钩的方式，奖优罚劣，促进第三方中介强化责任意识，提升评价工作水平，为财政编制下一年度部门预算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参考。
（四）落实结果应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建立报告、反馈机制和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安排有机结合机制。将评价结果向被评价单位和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科室进行反馈，被评价单位结合评价意见、建议认真整改，财政局部门预算管理科室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根据评价结果调整预算安排，使评价结果得到有效利用。
 （五）强化扶贫资金绩效管理，助力脱贫攻坚
  为了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推动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发挥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对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绩效监管，通过召开工作动员、业务辅导、现场调研、微信群点对点交流等多种方式进行安排部署，绩效目标填报审核阶段性任务全部完成，实现绩效目标填报、审核“双百”目标。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执行情况说明
 2018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575万元（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安排的经费），比预算数减少38万元，主要是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要求，大力压减“三公”经费支出。其中：
[bookmark: _GoBack]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预算数0万元；
公务接待费110万元，比预算数减少3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6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55万元，运行维护费410万元），比预算减少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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